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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金府〔2022〕6 号

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由街道
实施的区级行政职权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

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、中共广东省委《关于深化乡镇街道

体制改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意见》和《中共汕头市委全面深化

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汕头市关于简政放权加快镇域经济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乡

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（粤府函〔2020〕136 号）、《汕头

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障简政放权促进镇域经济高

质量发展的决定》（汕市常〔2021〕4 号）和《汕头市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由镇（街道）实施的区（县）级行政职权的公告》（汕

府〔2021〕64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区关于调整由街道实施

的区级行政职权公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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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三批区级行政职权通用目录（城市管理领域）（详见

附件）共 430 项，调整由全区所有街道（石炮台街道、金砂街道、

东方街道、大华街道、光华街道、广厦街道、岐山街道、鮀莲街

道、鮀江街道、月浦街道、小公园街道、金东街道）实施。有关

部门要与街道密切合作、有序组织开展执法活动和相关工作。

二、区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、上下联动，大力加强对街道

综合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、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，确保工作有序

衔接、平稳推进。

本公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关于调整由街道实施的区级行政职权通用目录（城市

管理领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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